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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税进口料件内销，必须具备下列条件之一：（一）外商因

故与经营单位协商，要求中止执行原已签订的出口合同，经

营企业能够提供有关证明，并且，从价格等方面考虑，很难

再签订新的出口合同。（二）因国际市场价格下跌，经营企

业继续执行原已签订的开价出口合同，将遭受严重的经济损

失，并且能够提供已与外商达成的中止执行合同的协议。（

三）进口料件已投入加工使用，但加工的制成品质量不符合

已签订的出口合同规定的标准，并且，经营企业能够提供出

口商品质量检验部门或国内质量监督部门出具的相应证明。

（四）因改进工艺、降低单耗而产生一部分余料，或由于加

工工艺的技术要求，而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数量合理的边角料

，并且，经营企业能够提供生产行业主管部门的有关证明。

（五）因不可抗力致使已签订的出口合同无法继续执行。（

六）具备其它要求内销的正当理由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

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